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提示性公告》。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５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朱江洪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８８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３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十《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议案十一《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为关联交易，议案事项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此次股东大会相应议案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４３

人，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９７１

，

７３７

，

７７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４．４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为

２４５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３３

，

９６７

，

７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１．８５％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总裁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１８４

，

１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６００７％

；反对

１

，

２００

，

５８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１９５％

；弃

权

２

，

１１３

，

０６７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６％

。

２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１８１

，

８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９８９％

；反对

４２

，

３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２４％

；弃权

４８１

，

３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３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１８１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９８８％

；反对

４２

，

３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２４％

；弃权

４８１

，

４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４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１８１

，

６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９８８％

；反对

４２

，

３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２４％

；弃权

４８１

，

５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５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０３４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８６０％

；反对

４２

，

３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２４％

；弃权

６２８

，

８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６

、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归属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为

４

，

２７５

，

７２１

，

６２４．２７

元，以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

，

６８１

，

０７７

，

５４７．５６

元为基数，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２６８

，

１０７

，

７５４．７６

元后，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

，

１３０

，

８５８

，

５９１．５３

元，减去已分配利润

１

，

８７８

，

５９２

，

５００．００

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４

，

６６５

，

２３５

，

８８４．３３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按目前公司总股本

２

，

８１７

，

８８８

，

７５０

股

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８４５

，

３６６

，

６２５．００

元，余额转入下年分配。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０５９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０５３％

； 反对

４９２

，

２８４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７７０％

； 弃权

１５３

，

７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

。

７

、会议表决通过《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０３３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８５１％

；反对

４２

，

３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２４％

；弃权

６２９

，

５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８

、会议表决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开展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０

，

７８４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２３０９％

；反对

４

，

２９３

，

３５８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２８８２％

；弃权

６２８

，

００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９

、会议表决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大宗材料套期保值业务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３０５

，

７０５

，

５１５

股，其中同意

１

，

３０５

，

０２９

，

４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８２２％

；反对

４４

，

２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３２４％

；弃权

６３１

，

８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９％

。

１０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由于本次议案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１

，

０１５

，

９７５

，

６１９

股，同意

１

，

０１５

，

２９９

，

５３５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３４５％

；反对

４２

，

６３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４２０％

；弃权

６３３

，

５５１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

。

１１

、会议表决通过《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表决结果：由于本次议案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出席会议的表决权总数为

６８０

，

４６９

，

００４

股，同意

６６１

，

７２７

，

３２３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２４５７７％

；反对

１８

，

１０８

，

１３０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６６１１２％

； 弃权

６３３

，

５５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谢春璞 占 亮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１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

区白鹭宾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

１

）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四）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八）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逐项审议《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对象

５．

认购方式

６．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７．

限售期

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９．

上市地点

１０．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三）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

２

、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其他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３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事项；

４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５

、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宜；

７

、批准和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８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９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１０

、上述对董事会的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上述会议审议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经公司第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六届二十三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 ）

（七）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三、特别说明：

上述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题，均以网络投票或现场投票进行表决；

四、登记办法：

（一）符合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二）自然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六、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七、其他事项：

（一）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１

号。

（二）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

）

３９７８８６１ ３９７８９６６

（三）公司传真：（

０３７３

）

３９１１３５９

（四）邮政编码：

４５３０１１

（五）联 系 人：肖树彬 冀涌泉

（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七）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八）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八、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４９

”； 投票简称为“新纤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

２

）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０２

（

３

） 发行数量

２．０３

（

４

） 发行对象

２．０４

（

５

） 认购方式

２．０５

（

６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０６

（

７

） 限售期

２．０７

（

８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０８

（

９

） 上市地点

２．０９

（

１０

）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１０

（

１１

）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设立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６．００

（

１

）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

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的选择等具体事宜；

６．０１

（

２

）

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其他

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６．０２

（

３

）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事项；

６．０３

（

４

）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

时，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６．０４

（

５

） 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宜；

６．０５

（

６

）

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登记等

事宜；

６．０６

（

７

） 批准和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６．０７

（

８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６．０８

（

９

）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６．０９

（

１０

） 上述对董事会的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６．１０

７

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００

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对于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二）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９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本次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同时表决。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玉林先生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内幕知情人报备制度》

（制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深圳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报告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深圳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三、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题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

2011

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000524

公告编号：

2011-011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5

月

3

日以传真或电邮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经参加表决的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瑞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副总经理的聘任程序合法合规，陈瑞明女士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副总经

理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陈瑞明女士简历：女

38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花园酒店房务部接待处经理、前台副经理、

前台操作经理、房务副总监、代理房务总监、房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截止公告披露日，陈瑞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

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陈瑞明女士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1-1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二箹一一年五月六日

2

、会议召开地点为：广东鸿图一楼会议中心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伟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7,875,19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87％

。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

67,875,192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高向阳、邓洁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

下：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二箹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箹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1-020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李苏民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 李苏民先生因工作原因请求辞去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苏民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人数，故其辞职申请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李苏民先生仍继续

履行其监事职务。 公司将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在此，公司谨向李苏民先生多年来担任监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诚

挚的敬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1-01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3

日（星期

二）以书面通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亲自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王志刚先生因工作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王志刚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继续工作，公司

董事会对王志刚先生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对天地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公告编号：

2011-2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为自愿性信息披露。

近日， 我公司收到广东省物价局 《关于调整韶关电厂等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的通知》（粤价

[2011]93

号）。 为缓解我省部分电厂经营困难，保障电力供应，广东省物价局决定提高韶关电厂等发电企业上网

电价，提价标准为每千瓦时

0.015

元（含税，下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其中，我公司控股

65％

的广

东韶关粤江发电有限公司所经营韶关发电厂

10

、

11

号机组， 上网电价分别由原来的

0.5489

元

/

千瓦时、

0.5162

元

/

千瓦时调整为

0.5639

、

0.5312

元

/

千瓦时； 我公司控股

58％

的广东粤嘉电力有限公司所经营的

梅县电厂

5

、

6

号机组，上网电价由原来的

0.4962

元

/

千瓦时调整为

0.5112

元

/

千瓦时。

按照

2010

年度实际上网电量测算，本次电价调整可增加公司销售收入约

6,468.92

万元，增加净利润

约

3,018.76

万元， 上述调整后增加的

2010

年电费收入自公司收到之日起计入

2011

年损益。 同时， 根据

2011

年度电量计划测算，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增加公司销售收入约

5,655.57

万元，增加净利润约

2,672.28

万元。 因此，本次电价调整合计将影响我公司

2011

年销售收入增加约

12,124.48

万元，净利润增加约

5,

691.04

万元。

此外，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我省

LNG

电厂上网电价的通知》（粤价［

2011

］

72

号文），广东省

物价局决定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对我省

LNG

电厂上网电价进行调整。 其中，我公司参股

40%

的深圳市广

前电力有限公司、 参股

32%

的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均由原来的

0.571

元

/

千瓦时调整

为

0.533

元

/

千瓦时。根据我公司持有上述公司的股权比例测算，此次

LNG

电厂电价调整影响我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合计减少约

5,310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

ST

甘化 股票代码：

000576

公告编号：

2011-32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资管局）为我司控股股东，持有我公司限售流通股

64,000,000

股，占我公

司总股本的

19.82%

，其中

22,700,000

股被司法冻结。

一、股份冻结情况

（一）

2009

年

12

月

18

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江门中院

"

）在执行申请人香港德

利五金纸业公司（以下简称

"

德利公司

"

）与被执行人自然公司拖欠货款纠纷一案（

[2001]

江中法执字

第

26

号案）时，作出（

2001

）江中法执字第

26-6

号执行裁定，查封冻结资管局持有的我司国有股份

270

万股。

（二）

2010

年

2

月

2

日，江门中院在执行江门市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与资管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10]

江

中法执字第

24

号）时，冻结该局持有的我司国有股份

2,000

万股。

上述股份冻结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二、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2011

年

5

月

3

日， 我司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得知上述

被冻结股份已解除冻结。 根据控股股东

2011

年

5

月

6

日提供的书面告知函，我司了解到：经有关当事

人协商一致、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

2011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

[2010]

江中法执字第

24-3

号

及

[2001]

江中法执字第

26-8

号执行裁定书），该院执行局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我司上述限售流通股

2,270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7.03%

）的解除冻结手

续。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1-017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湖金百合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

名，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5,983,3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98%

。

本次会议由公司总经理夏传武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9

、 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福瑞康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的框架协议的议案》；

57,769,15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其

中关联股东王杏才、李超对议案回避表决。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65,983,15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马卓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综

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

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箹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84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2011-021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

下午

14

：

00

时在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363

号联邦工业城内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唐台英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17,918,589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4.94 %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第

1

项普通决议案，及其余

3

项特别决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7,918,58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7,918,58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7,918,58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授权择优选择融资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7,918,58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刘雪月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做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1-01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华润三九

"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以下简称

"

中医科

学院

"

）于

2011

年

5

月

6

日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就共建产业化生产基地和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达成合作

意向。

一、合作方介绍

中国中医科学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是目前

我国规模最大、学科齐全、设备先进、科研力量雄厚的中医药研究机构。 中医科学院下设

14

个研究所、

6

所医疗机构及研究生部、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医杂志社等学术单位；有高级职称者

1002

人；与世界卫生

组织（

WHO

）共同建立了临床与信息、针灸、中药三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均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科学院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重大疾病防

治及中药新药研究开发、传统品种的二次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医科学院在产业前期的科

学研究、通过研究寻找品种的临床优势、大品种临床再评价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共建华润三九北京产业化生产基地

由华润三九整合北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实验药厂，在北京新设公司，华润三九

拟出资人民币

1.5

亿元以上，持有新公司

55%

股权，中医科学院持有

45%

股权。华润三九出资主要用于在

大兴工业园区兴建产业化生产基地。

在研发规划方面，中医科学院未来的研发成果，在同等条件下新设公司有优先合作权。新设公司将

在做大做强现有品种的同时，制定长期的品种发展规划，促进中医科学院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转化为生

产力；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将与中医科学院共同组建产学研联盟，其下属企业将成为该联盟研发成果的

产业化平台，新设公司也将从中受益。

（二）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

鉴于中医科学院拥有

6

家附属医院，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医生专家队伍，在肿瘤、心脑血管、消化、

儿科、妇科等多个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中医科学院与华润三九达成共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进

行详细论证，深入研究探讨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事宜。

（三）工作计划

为顺利推进双方的战略合作，加强沟通衔接，双方同意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在

6-7

月份开展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争取于

8

月份完成新公司设立。

三、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设公司的销售规划，北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和实验药厂现有双虎清肝颗粒及养阴生血合剂

将实现快速增长。 此外，中医科学院同公司控股股东将联合组建

"

创新中药研究中心

"

作为产学研联盟

的研发平台，华润三九以及新设公司将成为该联盟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平台。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文件为合作意向书，具体合作方式、投资总额、完成时间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交易

方式及条件将在尽职调查完成后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